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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3 年 地 方 公 職 人 員 （ 五 合 一 ） 選 舉 

宜 蘭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監 察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2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二、地  點：本會會議室 

三、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黃春斌 

四、主持人致詞： 

游總幹事、各位監察小組委員、張組長、林組長大家早安。

本監察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常設有 5位常務委員，在選舉

期間另增聘 20位委員，其中 15人與第 8屆立法委員暨第 13任

總統副總統選舉之監察小組委員為同一班底，這次又新加入 5位

委員，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本次會議並協助監察選務工作之推動。

103年 11月 29日五合一選舉包括縣(市)長選舉、縣(市)議員選

舉、鄉(鎮、市)長選舉、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及村(里)長選舉，

是台灣有史以來參選人數最多的一次選舉。地方基層的選舉，競

爭向來很激烈，候選人為求勝選，各種選舉技巧層出不窮，而若

干選舉技巧可能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選舉」是

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基石，為端正選風，以求選舉結果公平、公

正，有賴各位委員對於各項違規情形適時予以舉發與糾正。因

此，各位委員在各自之責任區內務必全力支持本會監察選務工作

之推動，讓本次選舉得以平安、順利的進行。 

五、游總幹事宏隆報告： 

簡召集人、各位監察小組委員及本會同仁大家好，感謝各位

委員在百忙之中協助各項選務工作之推動。今(103)年 11月五合

一選舉是台灣選舉史以來候選人最多的一次選舉，包括縣(市)

長選舉、縣(市)議員選舉、鄉(鎮、市)長選舉、鄉(鎮、市)長選

舉、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及村(里)長選舉，各項競選活動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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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違規情形可能相對也會增加，請各位委員執行監察職務

時，務必予以舉發與糾正；遇有各種狀況，請隨時與本會連繫，

本會會即時介入處理。 

六、業務單位報告：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參加今天五合一選舉監察小組第一次會

議，今年五合一選舉之監察小組委員，除常任 5人外，另依照規

定增聘 20 人，其中 15 人與第 8 屆立法委員暨第 13 任總統副總

統選舉之監察小組委員為同一班底，大家彼此都認識，經驗也豐

富，但距離上次大選迄今也將近 3年，這次又新加入 5位委員，

所以再召開今天會議讓各位委員了解執行監察工作的主要內容

以及審查 3個議案。 

首先說明目前 25 位委員除召集人外均已照往例以戶籍地就

近分配責任區(該責任區就是鄉鎮市人口多寡分配監察小組委

員，有的一人，有的兩人、三人)。分配責任區是大家對自己地

理環境比較熟悉，執行監察比較方便，也就是有共同事情時由本

會邀集大家來開會討論外，其他都是安排在自己責任區來執行監

察工作，但監察小組執行監察工作是屬全縣性的並非僅侷限於自

己責任區，若發現其他鄉鎮市有違規事件仍可依法處理並通知該

責任區委員，他鄉鎮市委員若有事亦可協調相互支援，但請事先

告知選委會。 

在未進行提案討論之前先再向各位委員說明，依據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45條規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於選舉公

告發布(8月 21日)後，不得有下列行為(1)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

為候選人宣傳(2)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勢(3)召開記者會或接

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4)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宣傳

(5)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宣傳

(6)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7)參與候選人遊行、拜票、

募款活動。違反以上這些行為要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

以下罰鍰，所以請各位委員本身要特別注意，以免觸法。 

        接下向各位報告監察小組委員主要的職責大約有 12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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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登記截止時間到場監察(2)候選人政見稿審查(3)候選人 

競選辦事處審查 (4)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審查(5)候選人或政黨 

所推薦監察員名額總數超過規定名額或指定投開票所超過該投 

開票所名額時須到場公開抽籤之監察(6)候選人決定號次抽籤時 

到場監察---已定在 10月 27日(7)檢警聯繫會報----此部分係由 

本會主委邀集當地檢察、警察機關主管及監察小組召集人舉行會 

報，交換意見(8)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之監察(9)選舉票印製之監察 

(10)發交選舉票之到場監察(11)競選活動期間---縣長、縣議 

員、鄉鎮市長 10天，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 5天---以及投票日 

當天有關候選人文宣、競選言論、競選廣告物違規之監察(12) 

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時到場會同抽籤。以上重點在選舉票印製、發 

交以及競選活動期間和投票日當天違規事項之監察，以上有關候 

選人決定號次抽籤及政見發表會之監察時間、地點，各鄉(鎮、 

市)選務作業中心會直接與各責任區委員聯繫。 

       至於監察小組委員應有的法規認識及執行監察的實務，中選 

會已在 8月 29日在本縣辦理基隆市、花蓮縣與本縣三縣市選舉 

監察實務課程研習，相信各位委員已有相當了解，也請各位委員 

再瀏覽當天所發送的研習會議資料，若有問題，再與本會連絡。 

       有關監察小組執行監察選舉票之印製、運送、點發、保管作 

業依下列原則處理外，毋須再由監察小組委員全程參與之必要: 

1、選舉票由縣選舉委員會依規定式樣印製(含製版、印刷)或授 

權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印製時，由縣選舉委員會安排監察 

小組到場監印。(這部分我要特別先說明，這次五合一選舉票， 

除有一個鄉鎮想自行印製外，其餘均是由本會統一招標印製， 

因數量龐大，外縣市廠商恐會參加競標，若由外縣市廠商決標， 

必須到外縣市印製選舉票，本會也將會安排小組委員排班輪值 

到場監印，因目前尚無法確定何家廠商得標，俟決標結果，有 

需要時，再召開會議，討論有關排班輪值時間、人次以及全天 

候 24小時印製時，深夜輪值人員必需住宿等相關細節)。 

2、選舉票於投票日前點發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時，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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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安排監察小組到場監察。 

3、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點發選舉票交由各投票所主任管理 

員及主任監察員時，由選務作業中心依縣選舉委員會所安排之 

鄉(鎮、市)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發；投票日當天早上，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向選務作業中心領回集中保管之選 

舉票時，毋須通知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察。 

4、選舉票由印刷廠所運送至指定地點或點交鄉(鎮、市)選務作 

業中心或轉發投票所之運送途程及保管封存於適當場所，由縣 

選舉委員會或選務作業中心遴派專人負責，並洽請警察機關護 

送及支援看管，除有必要外，毋須由監察小組全程或當場監察。 

5、有關選舉票印製數量、分發數量、更換補發數量及保管之預 

 備數量，如有填列清冊需要及屆滿保管期限，依規定辦理銷毀 

 時，通知縣選舉委員會安排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察。 

       接下來就是委員的任期，除常任 5人外，另外在這次五合一 

選舉期間增聘的 20位監察小組委員任期是從 8月 16日起到 12 

月 15日止，共計 4個月，每個月交通費 4,500元 ，4個月計 18,000 

元，另競選活動期間(以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為主，即 11月 

19日~11月 28日 10天)每天津貼 1,000元，10天計 10,000元 

及投票日當天 2,300元，將會依照規定撥到各位委員帳戶內(請 

各位委員影印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郵局存款簿封面影本交給我 

們承辦人，明年五月間再注意所得稅之申報。) 

    另外說明今年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 

里長五合一選舉，都已於 103年 8月 21日發布選舉公告，9月 1 

日至 5日受理候選人登記，10月 27日辦理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各選務作業中心將會聯絡小組委員到場監察)，定於 11月 29日 

舉行投開票，投票時間自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止，候選人競選活 

動期間，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是從 11月 19日至 11月 29日 

計 10天，以及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從 11月 24日至 28日 

計 5天，每天上午 7時至晚上 10時，屆時要請各位委員多加辛 

苦，同時能保持手機暢通方便聯絡，另外也請各位委員在投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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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早上 7時起直到開票結束，都能全程坐鎮選務作業中心，不 

用隨選務作業中心主任或個人巡視投開票所，以便遇有狀況發生 

時，可立即連絡，及時處理執行監察職務，另外也請委員執行各 

項監察工作時能繫掛識別證以讓選民及候選人了解委員是在執 

行公務，以上報告。 

七、主持人補充報告： 

謝謝張組長的說明。剛剛張組長提到選罷法第 45條，本席 

補充報告，在選舉過程中，各位委員務必保持中立，切勿有為特 

定候選人亮相造勢之行為。尤其，目前網路十分發達，請各位委 

員避免在社群網站、通訊軟體或聊天室等發表為特定候選人助選 

之言論或文字，以免產生不必要之爭議。此外，為能隨時與各位 

委員連繫，因應各種選務狀況，請各位委員的手機隨時保持開機 

狀態，並於會後提供住家電話號碼予本會工作人員，謝謝合作。 

有關選票印製與運送作業，請第一組林組長向各位委員說明。 

八、第一組林組長報告： 

本年選舉票印製時依規定仍請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察，不過 

與往年的印製作業有同之處，至少有 11個公所委託本會統一招 

標印製鄉(鎮市)長、代表、村(里)長選舉票。因此，將依得標者 

為縣內標廠商或縣外標廠商，通知第四組洽請各位委員到場監 

察；如由縣外廠商得標時，將儘可能提供每日至少 1班交通車， 

以便委員們換班監察。 

九、討論提案 

案由(一)：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縣設有 396投開票所， 每

所設置 2名監察員，分別由中國國民黨及民主進步

黨推薦，其間中國國民黨全額推薦，民主進步黨推

薦 392位，有 4個投開票所未推薦，合計有 788位

監察員資格審查遴選之方式，敬請審議。 

 辦法：1.授權第四組審查遴選。 

2.由各委員自行審查遴選。 

決議：授權第四組審查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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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縣登記之候選人有縣長

2位，縣議員 64位，鄉鎮市長 27位，鄉鎮市民代

表 205位，村里長 440位，計有 738位，登記之

競選辦事處合計 764處，至(本)9月 19日止各位

委員查證結果如下： 

1.縣長登記 3處皆符合規定。 

2.縣議員登記 73處：符合規定計 68處、查證未 

 回復計 3處、另尚未核准設立者計 2處（其中 

 設置於台聯服務處計 1處、莊稼人協會計 1處）。 

3.鄉鎮市長登記 27處，符合規定計 19處、查證 

  未回復計 8處。 

4.鄉鎮市民代表登記 211處：符合規定計 130處、 

查證尚未回復計 73、尚未查證計有 4處，其中 

變更地址尚未申請計 1處、設置於代表服務處 3 

處。 

5.村里長登記 450處：符合規定計 251處、尚未 

回復計 182處、另有設置於里辦公處計 15處、 

發展協會計 2處，以上如(附件 1)，敬請審議。 

 辦法：1.以上資料經各監察小組委員查證後，尚有未符合規定 

設置者，請各委員明確註記未符合設置原因後，再送 

本會依據未符合設置原因向相關單位查對資料，其結 

果若未違反規定者，則請各委員核章，若屬依法不得 

設置之場所，除縣長、縣議員候選人部分由本會通知 

外，其餘通知各選務作業中心轉知各候選人變更競選 

辦事處地址，或由各公所將村里辦公處先行移置他 

處，競選活動期間開始，再請各委員就未符合部分再 

行查證，若仍未變更者或仍設置於村里辦公處者，再 

依違反公職選罷法之規定論處。 

2.103年 9月 19日至 103年 11月 28日止候選人如有再 

新增或變更其地址之競選辦事處者，仍請各責任區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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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小組委員查證後核章寄回本會。 

3.上述第 1、2點及尚未查證送回本會部分，則授權各 

責任區委員再查證核章後寄回本會，不另行召開監察 

小組會議審議。 

 決議：1.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第 2項但書規定，「政 

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可設立競選辦事處，則依「舉 

重以明輕」原則，政黨之服務處亦應可設立競選辦事 

處。 

2.「莊稼人協會」屬於人民團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44條第 2項規定，不得設立競選辦事處。本 

   會已通知該名候選人變更其登記為競選辦事處之地 

   址；俟其完成變更登記地址後，再請監察小組委員 

   核章。 

3.民意代表個人自行設立的服務處，非屬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44條第 2項規定之「其他公共場所」，得 

  設立競選辦事處。 

4.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縣登記之候選人有縣長  

2位，縣議員 64位，鄉鎮市長 27位，鄉鎮市民代 

表 205位，村里長 440位，計有 738位候選人之政 

見內容，(附件 2)敬請審議。 

辦法：1.政見內容分配各委員審查，審查後請於審查表監察 

小組委員處核章。 

2.以上審議通過後，依據宜蘭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會議規則第九條規定，提報縣選舉委員會。 

決議： 

      1.宜蘭市里長候選人楊○○有一項政見，表示其當選 

後將提供生育婦女育兒補助費，語意不明，倘其意為 

由其個人提供該項補助費，恐有期約賄選之嫌；若該 

費用係向鄉(鎮、市)公所或縣政府爭取補助，則屬於 

社會福利政見，應無不妥。倘本會通知楊候選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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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刪除該項政見，遭到拒絕，本會得否不刊登該項政 

見於選舉公報，委員有不同意見。經當場舉手表決 

後，認為不應刊登該項政見於選舉公報者有 13位； 

認為仍應刊登該項政見於選舉公報，由候選人自負法 

律責任者有 2位，故決議由本會通知楊候選人修正或 

刪除，倘楊候選人拒絕，本會不刊登該項政見於選舉 

公報；本決議是監察小組委員意見，尚須提報縣選舉 

委員會作成決議。 

2.召集人補充說明：據張○○委員表示，其審查頭城 

 鎮竹安里里長候選人林○○有一項政見，內容為其當 

 選後將提供每月薪資 1萬元作為廟戶午餐費，恐有期 

 約賄選之嫌，由本會通知其修正或刪除，並比照前案 

 方式處理。 

3.其餘候選人政見內容經由各委員審查結果，皆無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5條規定，依規定提報縣 

選舉委員會。 

十、臨時動議： 

(一)提案人：李委員○○ 

案  由：據聞蘇澳鎮有參選人招募志工數百人並給予金錢， 

是否構成期約賄選？。 

簡召集人坤山答覆：請本會小組委員搜證了解相關事實後， 

提本會討論；若有涉及刑責，則移送犯 

罪偵查機關偵辦。 

決  議：如召集人說明。 

(二) 提案人：吳委員○○ 

     案  由：如有候選人在政見發表會上拿出金錢，並表示對檢 

舉賄選者提供獎金，是否構成賄選？ 

     簡召集人坤山答覆：如果候選人只是口頭表示，事實上未發出 

獎金，應非犯罪行為。若有人因檢舉賄選 

而獲得該候選人提供之獎金，則視該候選 

人是否有賄選犯意而定。若有賄選犯意， 



 9 

則構成犯罪；若無賄選犯意，則不構成犯 

罪。 

     決  議：如召集人說明 

十一、主持人補充報告：選舉期間難免有違規情事發生，為免產生不 

必要之爭議，原則上請各位委員以柔性勸導 

的方式要求改善，若其違規情事已嚴重影響 

選舉的公平性，請各位委員務必予以舉發、 

糾正。 

十二、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